生育第二个子女申请审批表

	夫妻所在地村（居）

民委员会或工作单位

审查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夫妻所在乡（镇）人

民政府或街道办事处

计生办审核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县（市、区）计划生育行政部门审批意见（因第一个子女为病残儿要求再生育的，须提交市（州）计划生育技术鉴定组织进行医学鉴定的结论）
	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         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生育证编号
	
	填证日期
	
	领证人
	


